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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 教師多元升等審查辦法 

 

 

 

 

民國 107年 9月 18日教務會議（老師退修會）審核通過 

民國 107年 12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第十五條修訂 

民國 108年 2月 20日教務會議（老師退修會）審核通過 

民國 108年 3月 7日行政會議審核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適才適性發展其專業職能，以提升本校之教學、研究、服務水準，

並保障本校教師升等權益，特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訂辦法」、｢中華福

音神學研究學院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院專任教師職級分為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 

第三條    本校擬升等之各級教師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得依規定提出：  

一、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優良者。 

二、助理教授擬升任副教授，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良，有

學術價值之專門著作、成就或貢獻。  

三、副教授擬升任教授，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教學服務成績優良，有學術價

值之專門著作、成就或貢獻。  

本校教師須於本校實際任教滿一年以上，始得併計它校教學年資，依前項規定提

出升等。 

各級專任教師於本校服務滿兩年，本級年資滿三年以上，於提請升等審查之前兩

年內，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完成評鑑，成績「通過」者，始得提請升等審查。 

教師之年資依該等級教師證書所載年月起計，並得計算至本次升等教育部核定證

書所載年月前一個月為止。 

第四條    本校教師依其專長，得選取以下兩種類型之一的成果作為升等審查之主體：  

一、學術研究型 (簡稱學術類)：以學術著作、期刊論文為主體。係指已出版公開

發行之專書或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

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內外具有

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 之著作。 

二、教學傳業型 (簡稱教學類)：以教學實踐與學生學習成效為研究內涵所獲之成

果為主體。係指具教學專業之具體研究，或教學教材經教師教學使用後比較分

析及實踐成果評估，已在國內外知名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

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已在有正式

審查程序且公開辦理之研討會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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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各類升等教師送審主體可分為：代表成果、參考成果、相關成就或貢獻三部分，其

內容界定如下： 

一、代表成果：指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主要專業 (以升等類型論) 

成，如學術專門著作或代表論著、開發創新教學 (有助提升教學品質)。 

二、參考成果：指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專業表現成果。 

三、相關成就或貢獻：指送審人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

術上除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外之相關成就或貢獻。  

申請人送審之代表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

考成果及相關成就或貢獻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之努力成

果。 

申請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各類型專業表現之評分基準表、評分表，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適用之。  

 

第六條    本校每年辦理兩次教師申請作業，得選擇上半年或下半年提出申請。  

作業時程及辦理事項如下： 

  

次序 教師申請 初審 外審 決審 

時 

程 

上半年 一月十五日前 二月底前 五月十五日前 六月十五日前 

下半年 五月底前 六月底前 十月底前 十二月底前 

辦理項目 

教師升等申請 

案於備齊相關 

資料後，向所

教師評審委員

會提出申請，

逾 期 不 予 受

理。 

所教師評審委

員會召開會議

辦理初審，就

教學、服務及

研究等成果進

行綜合審查，

並評定成績。

通過初審者，

將申請者之審

核資料送交院

外審核人士。 

由所教師評審

委員會延請校

外相同領域的

三位學者、專

家就其送審資

料進行審核。 

外審稿件應以

密 件 方 式 處

理，審查委員

名 單 應 予 保

密，以確保審

核之客觀性。 

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就研究、

教學、輔導及

服務，複審有

關資料及加計

外審成績進行

綜合審查，並

評定成績。 

 

一、初審：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完成評鑑，成績「通過」者。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就申請者之年資、品德、教學、輔導及服務等成果進行

綜合審查表決，必須委員有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始得進行外審。 

二、外審：外審委員應根據送審教師之專業領域，以教育部各類人才資料庫，及本



3 

 

校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人選，最後由校長選定三人辦理。 

外審稿件應以密件方式處理，審查委員名單應予保密。 

以教學成果或技術報告送審者，審查委員應儘量遴選兼具實務經驗者擔

任。必要時亦得遴選未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但其成就具備公認相當

教授水準者擔任之，包括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或與教會相

關之研究機構相當教授級之研究員。 

三、決審：各類型升等計分方式如下： 

(一) 學術類升等：研究 40% (外審 80%、校內 20%)，教學 30%，輔導及服

務 30%。 

(二) 教學類升等：教學 40% (外審 70%、校內 30%)，研究 30%，輔導及服

務 30%。 

通過升等的標準：申請升等教授者，需達 85分；副教授需達 80分。 

第七條   申請人提出審查文件如下： 

     一、教師資格審查表一份。 

二、履歷表一份。 

三、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四、現職教育部教師證書影本一份。 

五、牧長推薦信一份。 

六、服務證明書一份（請人資室提供）。 

七、教學評估表（限六學期內，請教務處提供）。 

八、代表著作、參考著作(限五年內)。 

九、接受刊登證明一份。 

十、「代表作合著人證明」正本一份。 

十一、參考資料。 

  第八條    教師申請升等案件，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不予受理審查：  

一、 現職教師因全時進修、留職停薪、延長病假者。  

二、 復職、延長病假銷假未滿一學期者。  

三、 年資不足者。  

四、 授課時數不足每週基本鐘點者。  

五、 送審之論著或成果，顯與所任教科目不相符者。  

六、 有關升等之申訴案件尚未決定或撤回者。  

七、 涉嫌抄襲、偽造案件尚在審議中者。  

第九條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升等案時，委員所具教師職級如低於被評審教師之職

級者，不得參與審議，並以在場具審議資格之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始

得決議。 

第十條    教師升等案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審定或核備，俟其升

等資格經教育部審定通過，發給教師證書後，再依教師證書起資日期換發聘書

並補發其薪資及鐘點費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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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在其他學校升等，並領有較高等級之教師證書者，得申請改聘。於開

學前提出證書者自學期開始改聘；於開學後提出證書者始得自次學期改聘。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以學位申請升等者，准用新聘辦法辦理。  

第十二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升等准用本校專任教師升等有關之規定。  

兼任助理教授升任副教授者，須在本校曾任助理教授連續六年以上；兼任副教

授升任教授者，須在本校曾任副教授連續六年以上。 

前項任教年資之計算，專任一年視為兼任兩年。並以教師登記證書記載起資年

月為準。 

  第十三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人，對不通過之申請升等案，應敘

明理由。申請人對審查結果有疑義時，得在審查結果送達後七日內，以書面向

該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申請覆議，覆議以一次為限，但對於著作外審結果之異議

不予受理。 

對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仍有疑義時，得於審查結果通知書送達後三十日

內，以書面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以一次為限。  

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提請升等未獲通過者，得於一年後 (以前次申請時間起算) 依本辦法    

     之規定重新辦理升等。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之。 


